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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面 粗 糙 度

参 数 及 其 数 值
代替

国家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 表面粗糙度 参数及其数值和给定要求的通则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评定的参数及其数值和一般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对工业制品的表面粗糙度的评定

引用标准

表面粗糙度代 符 号及其注法

表面粗糙度 术语 表面及其参数

触针式仪器测量表面粗糙度的规则和方法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 标准中所规定的有关术语和定义

评定表面粗糙度的参数及其数值系列

本标准采用中线制评定表面粗糙度

表面粗糙度参数从下列三项中选取

轮廓算术平均偏差

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

轮廓最大高度

在高度特性参数常用的参数值范围内 为 为 推荐优先选用

轮廓算术平均偏差 的数值规定于表

表

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 和轮廓最大高度 的数值规定于表



表

根据表面功能的需要 除表面粗糙度高度参数 外可选用下列的附加评定参数

轮廓微观不平度的平均间距

轮廓的单峰平均间距

轮廓支承长度率

附加的评定参数轮廓微观不平度的平均间距 和轮廓的单峰平均间距 的数值规定于表

轮廓支承长度率 的数值规定于表

表

表

选用轮廓支承长度率参数时必须同时给出轮廓水平截距 值 它可用微米或 的百分数表示

百分数系列如下 的

轮廓的单峰 谷 的最小间距规定为取样长度 的 轮廓峰 谷 单峰 单谷 的最小高度规定

为轮廓最大高度 的 对 和 参数亦适用

取样长度的数值和选用

取样长度 的数值从表 给出的系列中选取

表

一般情况下 在测量 和 时推荐按表 和表 选用对应的取样长度值 此时取样长度值的

标注在图样上或技术文件中可省略 当有特殊要求时应给出相应的取样长度值 并在图样上或技术文件

中注出

表



续表

表

对于微观不平度间距较大的端铣 滚铣及其它大进给走刀量的加工表面 应按标准中规定的取样

长度系列选取较大的取样长度值

由于加工表面的不均匀性 在评定表面粗糙度时其评定长度应根据不同的加工方法和相应的取样

长度来确定 一般情况下 当测量 和 时推荐按表 和表 选取相应的评定长度值 如被测表面

均匀性较好 测量时可选用小于 的评定长度值 均匀性较差的表面可选用大于 的评定长度值

规定表面粗糙度要求的一般规则

在规定表面粗糙度要求时 必须给出表面粗糙度值和测定时的取样长度值两项基本要求 必要时

也可规定表面加工纹理 加工方法或加工顺序和不同区域的粗糙度等附加要求

表面粗糙度的注法应符合 的规定

为保证制品表面质量 可按功能需要规定表面粗糙度参数值 否则 可不规定其参数值 也不需检

查

表面粗糙度各参数的数值是指在垂直于基准面的各截面上获得 对给定的表面如截面方向与高度

参数 最大值的方向一致时 则可不规定测量截面的方向 否则应在图样上标出

对表面粗糙度的要求不适用于表面缺陷 在评定过程中不应把表面缺陷 如沟槽 气孔 划痕等 包

含进去 必要时 应单独规定对表面缺陷的要求

根据表面功能和生产的经济合理性 当选用标准中表 表 表 系列值不能满足要求时 可选取

补充系列值 见附录 补充件



附 录

评定表面粗糙度参数的补充系列值

补充件

各参数的补充系列值按表 表 表 中规定选取

表

表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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